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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徐守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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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97,283,008.24 3,247,596,339.27 -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95,618,440.94 1,870,246,178.49 -14.6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8,462,384.02 -10.78% 885,106,720.56 -2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3,561,501.43 61.58% -274,627,737.55 -6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963,325.64 63.37% -283,422,743.08 -5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1,816,266.84 120.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60.00% -0.51 -8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60.00% -0.51 -8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 2.26% -15.85% -8.47%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08,060.00  

债务重组损益 6,296,187.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90,757.77  

合计 8,795,005.5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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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7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24.12% 131,121,459 4,590,459   

北京建龙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40% 89,141,684  冻结 89,141,684 

佳木斯电机厂 国有法人 14.93% 81,176,322 81,176,322   

泰达宏利基金－

工商银行－泰达

宏利价值成长定

向增发60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54% 8,370,837    

浙江龙信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 7,650,765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1% 6,037,034    

黄彪 境内自然人 0.58% 3,143,100    

陈佳琪 境内自然人 0.53% 2,877,665    

朱晓红 境内自然人 0.42% 2,261,60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量化核

心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1,788,66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126,5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531,000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89,141,684 人民币普通股 89,14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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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泰达

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60 号资产

管理计划 

8,370,837 人民币普通股 8,370,837 

浙江龙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650,765 人民币普通股 7,650,76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37,034 人民币普通股 6,037,034 

黄彪 3,143,1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3,100 

陈佳琪 2,877,665 人民币普通股 2,877,665 

朱晓红 2,26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1,6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1,788,660 人民币普通股 1,788,660 

孔祥华 1,53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持有 5%以上（含 5%）的股东有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佳木斯电机厂三家公司，其中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性质

为国有法人股，佳木斯电机厂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关联企业。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陈佳琪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877,665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朱晓红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61,6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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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重组所涉资产过户的相关事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为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置出资产为公司原有全部资产和负

债。截止报告期，公司已完成交付或过户的资产账面价值(截止交割审计基准日2012年3月31日)为35,711.85

万元，占同时点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 38,847.65 元的 91.93%。对于部分资产未完成过户问题，本公司和相

关方已有妥善安排。根据《资产交割补充协议书》，公司与阿继有限和哈电集团确认：自相关置出资产交

付之日起，置出资产（无论该等资产的交付是否需要办理及是否已完成产权过户、权益变更登记手续）的

全部权利和义务均由阿继有限享有和承担，阿继有限对置出资产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利，并承担该等资产

的全部经营风险和损益。 

2、关于重组所涉债务转移的相关事项 

截止报告期，置出债务中已取得同意函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10,622.79 万元，已于期后清偿的负债账面

价值为15,217.23万元；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为7,827.10万元。上述尚未获得同意函且

未清偿的债务共1500余笔，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债务的账龄均超过两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的规定已超过诉讼时效。截止报告期末，银行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919.21万元，短期内共管账户资金

能够满足清偿重组债务要求，同时为了彻底解决重组债务引发的债务风险，哈电集团已承诺将及时提供代

偿资金，清偿已核定确认的重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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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权重整事项 

2014年11月17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淮破字第00001—1号，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裁定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重整，本公司子公司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申报债权127.88万

元，截止报告期，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的约定，淮矿

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已一次性支付30万元，剩余97.88万元的60%（58.73万元）该公司不再承担，40%

（39.15万元）按重整计划进行支付。截至2016年9月30日，公司对该债权已计提坏账准备61.60万元。 

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016年前三季度，公司共有3笔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共计金额40.81万元，由于上述补贴单项金额

较小且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未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哈尔滨电气

集团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方面的承

诺 

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期间，哈电集团

为了避免和清除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可能侵占上市公司商业机会和

形成同行业竞争的可能性，哈电集团出具

了《哈电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关于避免同行

业竞争之承诺函》其内容为：（1）本次交

易完成后，哈电集团将不从事任何与本公

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对本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

争；（2）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哈电集团将

采取有效的措施，促使哈电集团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从事任何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以避免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

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3）本次业

务完成后，哈电集团将努力通过合法合规

渠道促成哈电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

但不限于交直流电机公司）与本公司及其

控制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佳电股份）在

未来的业务中进行如下业务区分：在普通

电机（不含电站主风机电机）领域，哈电

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交直

流电机公司）不生产 3000KW-5000KW 的

大功率电机及 3000KW 以下的中小功率

电机；在普通电机（不含电站主风机电机）

领域,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但不限

于佳电股份）不生产 5000KW 以上的大功

率电机；在特种电机以及电站主风机电机

2011 年 04

月 24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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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维持现状，避免产生任何潜在业务

竞争。 

佳木斯电机

厂;北京建龙

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

钧能实业有

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全体股东利

益，佳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已出具

书面承诺：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

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2013 年 01

月 09 日 

2013 年 1

月 9 日

—2016 年

1 月 9 日 

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钧能实业

有限公司在公

司重大资产重

组时认购的股

份已于 2016年

1 月 20 日解除

限售，佳木斯

电机厂所持公

司股份由于其

未申请解除限

售，故仍处于

限售状态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哈尔滨电气

集团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参与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投资者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承诺：本次发

行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也不由佳电股份回购

该部分股票。 

2014 年 12

月 09 日 

2014 年 12

月 9 日

—2017 年

12 月 9 日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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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7 月 22 日 其他 个人 

关于公司的核电设备是否应用在一带

一路上走出去战略 ，是否可以用在最

新版的核电机组中 

2016 年 08 月 29 日 其他 个人 

关于市场上的传闻：中国一重将和贵公

司合并，这次中国一重停牌了，与公司

有关不？ 

2016 年 09 月 22 日 其他 个人 

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旗下电机公司产

品与佳电股份的产品是否形成同业竞

争？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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